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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承諾編入《上市規則》：

•	董事的聲明及承諾表格
2 (聲明及承諾表格)。		

•	財務顧問的聲明及承諾
3
以及獨立財務顧問的獨立性確認

4
。

歡迎瀏覽香港交易所2023年11月的上市發行人監管通訊。作為市場的監管機構，我們致力提升市場

的透明度、質素及管治水平，並提高市場的活力、競爭力及吸引力。本通訊每年刊發兩期，旨在提供最

新的發行人監管資訊，幫助大家維持合規經營。

無紙化上市制度

於2023年6月，我們就擴大無紙化上市制度及其他《上市規則》修訂刊發諮詢總結。我們將修訂《上市規則》，自2023年12月31日起

生效，以簡化發行人與我們及其股東的溝通。 

根據經修訂的《上市規則》：

•	除非《上市規則》另有規定
1
或聯交所另有要求，發行人必須

以電子方式向聯交所提交文件，；

• 由於若干文件及承諾將編入《上市規則》或於發行人刊發的

文件中披露，故毋須再向聯交所提交該等文件。相關例子請

參閱下表；及 

• 發行人必須以電子方式向股東發送公司通訊，詳見下文。

在發行人文件中披露以代替向聯交所提交文件:

•	於年報中披露核數師就持續關連交易作出的年度確認
5
以及獨立董事就其獨立性作出的年度確認

6
;

•	於交易公告或通函中披露有關溢利預測的事項（例如核數師及財務顧問函件及董事會確認其經審慎周詳查詢後才作出有

關預測）7;

•	於委任董事的公告中披露獨立董事對其獨立性的確認並附上原因
8
;	

•	於翌日報表中披露發行人就其上市證券變動給聯交所的通知
9
;	

1	 例如以電子方式提交用於招股章程授權及登記的文件，直至有關程序數碼化。

2	例《主板規則》第13.51	(2)條及附錄五B╱《GEM規則》第17.50	(2)條及附錄六。

3	 	《主板規則》附錄二十九及三十╱《GEM規則》附錄二十一及二十二。

4	 	《主板規則》第13.85	(1)	及(2)條	、附錄二十一及二十二╱《GEM規則》第17.97	(1)	及(2)條	、附錄十三及十四。

5	 	《主板規則》第14A.57條╱《GEM規則》第20.55條。

6	 	《主板規則》第3.13及3.14條╱《GEM規則》第5.09及5.10條。

7	 	《主板規則》第14.62條╱《GEM規則》第19.62條。

8	 	《主板規則》第3.13及3.14條╱《GEM規則》第5.09及5.10條。

9	 	《主板規則》第13.31條╱《GEM規則》第17.35條。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December-2022-Expand-Paperless-Listing-Regime/Conclusions-(Jun-2023)/cp202212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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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股東的公司通訊須以電子方式發布

目前，發行人可(i)以印刷本或(ii)以電子方式發布公司通訊，但須取得股東同意，形式可以為(a)明確及正面的書面確認（明確同意）；或

(b)發行人已個別要求各股東同意透過發行人網站接收公司通訊，且於28日內未收到反對的視為同意。

 《上市規則》經修訂後及在法律及法規容許的範圍內，發行人必須以電子方式向股東發送公司通訊，並可在得到股東的默示同意

的情況下，毋須尋求個別股東同意。

10	倘發行人的註冊成立司法權區的公司法限制其不能以電子方式發布，發行人必須於適用法律及法規刪除相關限制之日後首次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中修訂其章程文件。

11	有關通訊涉及要求股東指示其擬如何行使其股東權利或作出選擇，例如有關供股的暫定分配通知書或額外申請表格。

12	例如，要股東就每份文件收取印刷本逐一申請將被視為對股東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換言之，自下年度起：

•	現時以印刷本形式發布公司通訊的發行人必須轉為以電子

方式發布。上市發行人可在法律及法規容許的範圍內憑藉

視為同意（例如於開曼群島、百慕達、中國或新加坡註冊成

立的發行人）或取得股東對於以電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訊的

明確或視為同意（例如香港）*；

	 作為過渡安排，倘發行人的章程文件載有限制其不能以電

子方式發布公司通訊的條文，其必須於2023年12月31日後

首次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之前修訂其章程文件
10
。

•	發行人若已經（根據明確或視為同意）以電子方式發布公司

通訊，應維持其現行的同意機制（即明確或視為同意）或應

在法律及法規容許範圍內採取默示同意機制*。

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可透過以下方式以電子方式發布公司

通訊：

•	採用電子方式向其股東發送文件（例如發出電郵，內載相關

文件或連接文件在發行人網站上所在網址）；或

•	將文件登載於發行人網站及聯交所網站。

然而，若屬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11
，發行人必須向股東個

別發送。在網站上公開提供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將不符

合《上市規則》規定。

如股東要求收取印刷本的公司通訊，發行人必須向股東免費

派發。發行人應在其網站上披露股東可如何提出要求及有關

安排不應增加股東負擔
12
。

註(*)：	香港、英國及美國的法律及法規禁止使用默示同意來以電子方式發布公司

通訊。於該等司法權區註冊成立的發行人可採用或繼續採用明確或視作

同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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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	更改發布安排－發行人若有意作出更改（例如由視作同意改

為默示同意，或由印刷本改為以電子方式發出通訊），應個別

及按股東選擇的方式（電子或印刷本）向其發出一次性通知。

發行人亦應向股東索取有效的電子聯絡方式（如果尚未收

到），並說明其收取有關資料的目的以及提供無效電子聯絡

方式的後果。

	 發行人應注意，以電子方式發布公司通訊的同意機制變動並

不會令現有的收取公司通訊印刷本要求失效。例如，發行人

由視作同意轉為默示同意後，也應繼續向先前已提出收取公

司通訊印刷本要求的股東發送印刷本，直至有關要求已被撤

回、取代又或已過期。

•	處理未能成功送達的情況－若發行人嘗試以電子方式發送公

司通訊但收到「無法送達」訊息，則應使用其他電子方式或以

印刷本向股東發出文件。倘屬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發

行人須將文件印刷本連同索取股東有效電子聯絡方式的要求

一併發出。

我們最近刊發了常問問題編號119-2023至134-2023，就上述各

項新規定向發行人提供進一步指引。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_119_to_134-2023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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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及規劃即將來臨的審計指引

今年，我們審閱了延遲刊發財務業績或財務報表附有非無保留意見的發行人。審閱範圍亦覆蓋了因未能維持適當的內部監控而受到

譴責的發行人
13
。

我們在審閱中注意到，內部監控及審計規劃不足通常都是導致這些事問題的主要原因。發行人應具備完善的財務匯報的監控及程

序，包括(i)持續檢視發行人的主要風險並評估其內部監控是否足夠；(ii)有效規劃審計程序，當中考慮到年內識別到的主要風險及重

大變動；(iii)對審計程序作出有效監察；及(iv)匯報。下文列出了我們的觀察所得。

識別及管理主要風險

當今商業環境瞬息萬變，發行人面對不同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例

如經濟狀況、法規、行業環境的變動及競爭；以及發行人進行的

併購及企業活動所帶來的營運轉變等等。這些變動可能會對其

市場、營運及合規風險重大影響。為了能按時刊發準確的財務報

管，管理層應制定風險管理政策，識別這類風險、制定風險緩解

監控措施，以及持續檢討措施的有效性。

我們的審閱中發現以下常見的內部監控問題：

•	在經濟／行業低迷或財務表現轉差時，發行人缺乏評估及記錄相關財務影響（例如持續經營基準、應收客戶款項能否收

回、物業估值）的內部指引。

•	部分發行人未有就企業交易（例如收購及出售資產）及提供財務資助制定政策及監控措施，導致缺乏充分的盡職審查、批

准及文件備存支持交易的商業性質及理據。

•	部分發行人無法對收購目標實施充足的控制及監察，最後拿不到收購目標的賬冊紀錄作審計之用。

•	部分發行人未有就於年內出售的附屬公司安排審計工作，核數師因未能取得相關賬目及紀錄而導致財務報表附帶非無保

留意見。

13	截至2023年10月31日，上市科就內部監控的重大缺失向9名發行人及╱或其董事發出紀律行動聲明（2022年：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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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審核規劃以及與核數師及專家的溝通

良好的審計始於適當的規劃，包括提前與核數師商定審計費用

和審計計劃。若發行人發現主要風險出現重大變動而可能影響

財務報表及／或審計程序，應在規劃階段就向核數師提出。然後

雙方應就審計方法、所需文件達成共識。雙方亦應該擬定時間

表，包括解決這些主要風險領域的關鍵點。審核委員會應監督

整個程序。

若委任新核數師，發行人應注意可能需要額外資源及時間去制

定審計計劃，因為新核數師可能不熟悉發行人的營運情況。新

核數師亦可能會採取與前核數師不同的審計方法以及對發行人

往年的財務報表（例如期初結餘）展開額外審計程序。

發行人應在審計開始前聘任所需的專家（例如估值師），並與對

方同意一個能配合審計進度的時間表。

積極監察審計進度

發行人的高級管理層及審核委員會應密切監督審計進展。若發

現審計進展較原定的時間表有重大延誤或遇到重大核計問題

時，管理層應及早向審核委員會報告。審核委員會亦應積極協助

解決問題。	

年報及企業管治報告的披露

發行人應在其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包括用於辨認及管理重大風險的程序；系統的主要特點；以及管

理層承認其有責任檢討系統的有效性。

披露相關的附註：

我們建議發行人披露其主要風險，內部監控的不足，以

及相關的補救措施。我們亦鼓勵發行人在其報告中確認

已經檢討其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是否有效，亦指出

任何發現的問題以及如何應對此問題14。

當核數司發出非無保留的意見並交代其基礎，為了提高透明度，

發行人應在其年報內披露：(i)非無保留意見的詳情及其對發行

人財務狀況的實際或潛在影響；(ii)管理層在重要判斷方面（譬

如資產減值或估值的基準）的立場及根據，以及管理層的見解與

核數師相異之處；(iii)審核委員會對非無保留意見的看法，及其

是否已檢視及是否同意管理層在重要判斷方面的立場；及(iv)發

行人解決有關非無保留意見的計劃15。

14		《主板規則》附錄十四的守則條文╱《GEM規則》附錄十五的守則條文第D.2.8條。

15	我們分別在2017年發行人年報審閱報告及往後的報告建議發行人作以上披露。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17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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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有關發行人企業管治常規情況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持續致力確保發行人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標準，我們在11月中刊發了有關發行人披露企業管治常規的最新審閱及適用於獨立非執

行董事（獨董）的新指引。

有關發行人披露企業管治常規的審閱

我們的審閱着重分析發行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於2022年推出的新規定的情況。我們鼓勵發行人閱覽審閱報告，當中載有我們的

審閱結果，並就發行人在披露企業管治常規方面可作出改善的地方提供指引。

新獨董指引

獨董在實現有效管治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我們的新指引獨立非執行董事：角色和職責簡介提供有關獨董主要責任和義務的簡易概

覽。獨董應熟讀該指引，以進一步了解其在《上市規則》項下的職責，以及如何履行有關職責。

主要建議：

•	企業文化：全面的披露應包括發行人如何實施企業文化以及其企業文化如何支持其長期業務目標的詳情。

•	已在任超過九年的獨董：定期更新董事會成員組合可促進董事會共享不同觀點，發行人應定期評估董事會組成，以應對不

同轉變。若發行人保留連任多年的獨董，其應充分披露該人士適合獲重新委任董事的詳情。

•	多元化：發行人應制定長期目標及時間表，以在其董事會成員性別的多元化方面取得進展，並且擴展至全體員工。現時董事

會成員全屬單一性別的發行人應積極尋求於2024年12月31日限期前委任至少一名不同性別的董事。

•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定期監控及（至少）每年檢討一次內部監控系統是達到有效風險管理的關鍵。發行人應充分披露其

檢討詳情，以支持其系統仍行之有效的檢討結果。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eview-of-Implementation-of-Code-on-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CG_Practices_2022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INEDs_guidanc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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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代價基準及業務估值披露的指引信

在審閱發行人的交易通函時，我們不時發現發行人對交易所付代價的基準作出的披露不足。有見及此，上月我們刊發了指引信

GL116-23，描述我們在審閱工作中發現的披露缺漏並就此提出指引。具體而言：

•	若交易中支付的代價主要基於獨立的業務估值，交易通函內應要披露估值詳情（包括估值法及估值方法、關鍵輸入參數值及假設）。

•	倘代價並非主要基於獨立的業務估值，指引信中亦就發行人應如何作出相關披露（包括定量及定性條款）以說明代價基準提供指引。

發行人應細閱上述指引信，以確保其作出的披露符合《上市規則》
16
所載的披露標準，並有助投資者了解交易所付代價的基準，以

至在更廣泛層面，了解交易是否符合發行人及其股東的利益。

16		《主板規則》第2.13條╱《GEM規則》第2.18條規定發行人通函所載資料必須在各重大方面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Interpretation-and-Guidance-Contingency/Guidance-Letters/Guidance-Letters-for-Listed-Issuers/gl116_23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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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中國發行人上市制度

 《上市規則》因應內地廢除《必備條款》而作相應修訂

自2023年3月31日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

實施新的內地公司境外上市監管框架而廢除《必備條款》
17
。中

國新法規不再規定中國發行人將其內資股和H股視為不同類別

以及以仲裁方式解決牽涉H股股東的爭議。

 《上市規則》的其他修訂：使適用於中國發行人的規定與適用於其他發行人的相關規定保持一致

 《上市規則》對在中國註冊成立的發行人另設一個章節18
規管，

內載中國發行人須遵守的若干額外規定。該等規定自1993年

起實施，都是因應當時的中國法律及監管制度而對中國發行人

施加的額外規定。目前，共有328家中國發行人在聯交所上市，

包括143家A+H發行人及185家H股發行人。

因應中國法律及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同時為了就所有發行人（不

論其在哪裏註冊成立）給投資者一致相同的保障框架，《上市

規則》中若干與中國發行人有關但我們認為現已再無必要的條

文已經刪除或有所修改。這些《上市規則》修訂將中國發行人

須遵守的規定與適用於其他聯交所上市發行人的相關規定保持

一致，並已於2023年8月1日生效。根據經修訂的《上市規則》：

17	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及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在1994年8月27日發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證委發（1994）21號文件）。

18		《主板規則》第十九A章╱《GEM規則》第二十五章。

注意事項：

中國發行人仍須遵守其現有的組織章程細則有關類別股東會議的規定及其他原根據《必備條款》制定的規定（如適用），直

至及除非其修訂組織章程細則以刪除該等規定。

一般而言，倘中國發行人擬修訂組織章程細則以刪除類別股東會議的規定，其應(i)根據其現有的組織章程細則分別召開類別

股東會議，及(ii)於股東通函中解釋現有組織章程細則與建議組織章程細則的條文之間的差異以及對股東保障措施的任何影

響。

•	一般性授權下發行新股的授權限額（最多20%）及股份計劃

授權下發行新股的授權限額（最多10%）乃根據中國發行人

已發行股份（A股及H股）總數計算，而非就H股及A股分別

設定授權限額；

•	中國發行人毋須再於網上展示週年申報表及公開其中國股

東名冊以備現場查閱；及

•	中國發行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監事毋須再向發行人及其

股東承諾遵守中國法律。

有關《上市規則》修訂的詳情，請參閱於2023年7月刊發的

諮詢總結。

為反映中國的監管變動，《上市規則》2023年8月1日起作出修

訂，中國發行人不再須要(i)就發行或回購股份分別召開類別股東

會議；(ii)以仲裁方式解決涉及H股股東的爭議；及(iii)在組織章

程細則中包含《必備條款》及其他附帶條文。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February-2023-Mainland-China-Regulation/Conclusions-(Jul-2023)/cp202302cc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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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新股的上市申請的提示	

授權代表應要被聯絡得到的提示

最近我們收到市場查詢，問及上市發行人向獨立承配人進行配

售後聯交所批准新股需要多久。

按過往經驗，我們批准新股上市的程序可能會因股票發行人及

其配售代理提交的資料不完整而被延誤。我們發現提交的文件

中常見好些錯漏，例如：倘僱用多名配售代理，這些配售代理經

常在不同時間各自提交其承配人名單、承配人獨立性確認書，以

及配售股份數目。

其他常見錯漏：

•	承配人名單上沒有公司承配人實益擁有人的資料；

•	承配人地址不完整或遺漏身份證號碼；

•	承配人的地址輸入錯誤，例如複製了上一行另一名承配人的

地址；及

•	配售股份數目出錯。

在履行我們維持上市證券交易市場公平有序的職能時，我們不

時會向發行人作出查詢，例如開市前就發行人刊發的公告尋求

澄清，又或就異常的股價或交投變動、市場傳言或媒體報道作出

查詢等，一般都是致電發行人的授權代表，查詢的時間可能是開

市前，也可能是交易時段中。有時因為要等待發行人刊發澄清公

告而必須將其證券短暫停牌，並且必須立即（及盡可能於有關

交易時段開始前）執行，免得在不公平及╱或無序的市場買賣證

券。

然而，我們不時都在聯絡部分發行人的授權代表時遇到困難，導

致出現不當延誤。我們提醒發行人，其授權代表（作為與聯交所

溝通的主要渠道）理應任何時候都可以聯絡得到，特別是營業日

的上午八時後。若授權代表不在香港，發行人應有其替任人並向

我們提供其聯絡資料。

此外，為方便迅速回應我們的查詢，發行人亦應作出適當安排，

密切留意媒體報道，並及時評估其於「內幕消息條文」下的披露

責任。

所以，我們上月（10月）更新了承配人名單的範本（主板上市發行

人－CI205M╱GEM上市發行人－CI205G），簡化了數據欄並加

設數據驗證，以盡量減少人手輸入錯誤。今後配售代理應使用

這新範本。

若所需資料全部收妥，我們一般可於即日或下一個營業日授出上

市批准。發行人如擬迅速取得上市批准，建議與我們負責的同

事聯絡，協調當中程序。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Forms/Main-Board-Issuers/CI205m.xlsx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Forms/GEM-Issuers/CI205g.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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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刊物

我們最近發布了以下的新指引材料：

•	新電子學習單元（2023年8月4日）有關涉及以下各項的股份計劃規定：(i)發行人發行新股；(ii)授予現有股份；及(iii)附屬公司

的股份計劃。

•	指引更新（2023年9月28日），內容有關(i)審閱上市發行人已刊發公告的常規及程序；(ii)以電子方式披露之文件的標題選

擇；及(iii)《上市規則》詮釋及要求個別指引。

•	經修訂的上市電子表格及指引

	 -	集體投資計劃及股本證券上市申請表格（主板上市發行人－	FFD001M及GEM上市發行人－	FF201G）

	 -	月報表及翌日披露報表，以反映與中國發行人有關的《上市規則》變動(FF301╱FF304)

•	經修訂的GL95-18（2023年10月20日），就長時間停牌發行人的補救期可予延長的特殊情況提供進一步指引。

•		GL117-23（2023年10月27日），就在聯交所進行自動股份購回計劃以及聯交所考慮豁免申請時的評估框架提供指引。

我們最近也刊發了：

•	有關推出FINI革新首次公開招股結算程序後須對《上市規則》作出的相應修訂以及《上市規則》輕微修訂的資料文件及相

關修訂的指引材料（2023年6月28日），並於2023年11月22日推出FINI平台網頁將首次公開招股結算程序數碼化。

•	有關GEM上市改革的諮詢文件（2023年9月26日），務求在為發行人融資提供機遇與保障GEM投資者利益之間取得平

衡。

•	有關庫存股份的《上市規則》條文修訂建議的諮詢文件（2023年10月27日），以刪除有關註銷購回股份的規定以及在《上

市規則》中引入相關框架以規管此類庫存股份的再出售事宜。

https://www.hksi.org/ejai/Share_Schemes_tc/story.html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ai_postvet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aii_headline_selection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Practices-and-Procedures-for-Handling-Listing-related-Matters/b_guidance_c.pdf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eForm-Corner?sc_lang=zh-HK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1587_VER23132.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2752_VER28647.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FINI/information_paper_c.pdf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Launch-of-FINI-platform?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Platform-Services/FINI?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September-2023-GEM-Listing-Reforms/Consultation-Paper/cp202309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October-2023-Treasury-Shares/Consultation-Paper/cp202310_c.pdf

